关于《2018年中诚信托一诚5号股权投资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投后监管服务协议》合同编号：2018JH0233JF01号第一期监管服务费收费申请

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：
我司于2018年11月1日派驻监管人员进驻绍兴祥生弘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并于当天办理了印鉴交接，开始了与绍兴祥生弘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管理的监管工作。根据监管服务协议约定监管服务费为：甲方应于每年度12月20日及甲方书面通知丙方终止本协议之日后的10日内支付，监管服务费标准为40000元/月。截至2019年12月20日，贵公司应付我司监管服务费544438元（48万*414天/365天），本次服务费覆盖监管周期为（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12月20日），特此申请。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-12-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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